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正 

開會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86 號 17 樓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45,805,463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 41,685,027 股)，佔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70,911,059 股之 64.59%。 

出席董事：禎翰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鄭明龍、益鼎生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沈立平、盧山峰及獨立董事 劉天道，董事共 4 人。 

請假董事：董事陳鴻儀、獨立董事 郭代璜及王杏文，共 3 人 

列席人員：財務部協理 吳淑宜、稽核室主管 黃淑宜、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筱

靖會計師。 

主席：鄭明龍                             記錄：吳淑宜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0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 110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民國 110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10 年度獲利為新台幣(以下同)511,892,210 元，按公司章程規定分

派董事酬勞 0.89%計 4,555,841 元、員工酬勞 3%計 15,356,767 元，均以現

金方式發放。 

第四案 

案 由：110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股利之

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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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 111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本公司 110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

幣 407,418,481 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及扣

除其他綜合損益(110 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後，可供分配盈餘

為新台幣 364,946,686元，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新台幣 182,241,423元(每

股分配現金股利 2.57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

3.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

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

等相關事宜。

4.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

金股利分配總額。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110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筱靖、洪茂益會

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出具書面

查核報告書。

2. 110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3,156,161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2,649,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0,950,048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7,079,090 權) 

94.88% 

反對權數 1,475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475 權) 

0.00%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2,204,638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955,160 權) 

5.1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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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110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407,418,481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及扣除其他綜合損益(110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

再衡量數)後，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364,946,686元，擬配發普通股現

金股利新台幣182,241,423元(每股分配現金股利2.57元)，普通股股票股

利新台幣182,241,420元(每仟股無償配發約257股)。

2. 本公司110年度盈餘分派表，擬具如下：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455,836 

減：其他綜合損益(110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2,428,648) 

加：110 年度稅後淨利 407,418,48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40,498,983) 

可供分配盈餘 364,946,68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約 2.57 元) (182,241,423) 

  股東紅利-股票(每股約 2.57 元) (182,241,420) 

(364,482,843) 

期末未分配盈餘 $463,843 

附註： 

1. 盈餘分配以 110 年度盈餘優先分配。

2.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計算：(407,418,481-2,428,648)*10%=40,498,983

3. 依本公司 111年 2月 25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70,911,059股為計算基礎。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3,156,161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2,649,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0,949,50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7,078,548 權) 

94.88% 

反對權數 2,293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93 權) 

0.00%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2,204,362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954,884 權) 

5.1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董事長：鄭明龍 經理人：鄭明龍 會計主管：吳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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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公司為配合營運需要，充實公司之營運資金，擬自民國 110 年度可

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182,241,42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18,224,142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均為普通股。

2. 股東股票股利依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依其持有股份

比例，每仟股約配發 257 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 240

條之規定，按面額折發現金至元為止；股東亦可自增資配股基準日起

五日內，向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一整股，拼湊不足或未拼湊之畸零

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3.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因此發

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 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5. 本案將俟股東常會通過，依法向主管機關申報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配股增資基準日等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

修正或因應事實需要，須予變更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3,156,161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2,649,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9,887,813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6,016,855 權) 

92.42% 

反對權數 6,99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999 權) 

0.0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3,261,34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011,871 權) 

7.5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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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2.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3,156,161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2,649,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9,868,331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5,977,373 權) 

92.38% 

反對權數 22,13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139 權) 

0.05%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3,265,691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016,213 權) 

7.5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以達到拓展通路、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強化財務結

構之效益，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普通股不超過 200 萬股額度內，

視市場環境及公司需求，於適當時機依相關法令、本公司章程及其他主管

機關所訂相關規範及以下籌資方式之辦理原則，擇一或以搭配之方式辦理。

若以私募方式辦理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時，私募轉換公司債得轉換之

普通股股數應於前述 200 萬股範圍內依私募當時之轉換價格計算之。 

1. 前項辦理私募普通股及/或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案，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以下列方式進行：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

券應注意事項」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

(1) 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

私募價格之依據。私募普通股之參考價格係以下列二基準計

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 依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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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本公司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價格之訂定，以不

低於該等公司債理論價格之八成訂定之。轉換價格係以下列

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並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

訂定依據： 

A. 依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及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轉換價格之定價符合法令規定及參考本公司目前情況、未來

展望，再加上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

制而定，又本公司針對前述私募有價證券之價格訂定依據均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尚不致有重大損害股東權益之情形，應屬合理。

本公司私募前述有價證券之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擬

提請 111 年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及於不低於 111

年股東常會所決議訂價依據與成數範圍內，視日後洽特定人

情形及當時市場狀況訂定之。 

若日後受證券市場變化因素影響，致訂定之每股發行之實際

價格或每股轉換價格低於股票面額時，因已依據法令規定之

定價依據辦理且已反映市場價格狀況，係為順利募得資金，

有利公司長遠穩定成長之必要，其價格之訂定，應屬必要及

合理。若有每股價格及轉換價格低於面額之情形者造成累積

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將於未來年度股東會時依年

度營業結果由股東評估並討論應否減資或其他法定方式彌

補虧損。

(2) 特定人之選擇方式：

本次決議私募之應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

主管機關所訂相關函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目前擬洽定之應

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主。洽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提請

111 年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應募人為策略性投資人 

A. 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應募人應符合前述法規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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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提供本公司之獲利，藉由本身經驗、技術、知識、

品牌或通路等，透過產業垂直整合、水平整合或共同開發

商品或市場等方式，可以協助本公司降低成本、增進效率

及擴大市場等效益之法人。 

B. 必要性：因應本公司長期營運規劃之目的，為提升營運績

效及強化財務結構，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投資人資金將有助

於公司之經營及業務發展，並可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質及

強化對公司之向心力，故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實有

其必要性。

C. 預計效益：藉由策略性投資人資金挹注，可減少營運資金

成本之壓力並強化財務結構及公司競爭力，促使公司營運

穩定成長及有利於股東權益。藉由應募人之加入可提高公

司競爭力、直接或間接拓展通路，及提供多樣化產品。

(3)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籌募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發行成本

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實際需求，而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

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本公司與策略性投資人之

長期合作關係，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有價

證券。 

預計辦理次數： 

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特定人之狀況，於 111 年股東常會決議

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最多不超過三次)辦理。 

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A. 各次私募之資金用途：充實營運資金。

B.各次預計達成效益：拓展通路、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強化財

務結構。

(二) 本次私募普通股、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轉換之普通股，

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證券交易法規定，

本次私募之有價證券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之轉讓對象外，不得對其他對象再行賣出。擬請 111 年股東

常會授權董事會在本次私募之普通股交付日起滿三年後及本次私

募之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交付起滿三年且轉換為普通股後，

視當時狀況依相關規定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取得同意函後，申報

補辦公開發行程序，並申請上櫃交易。

(三) 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暫定)，請參閱【附件

五】。

(四) 本次私募普通股及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之主要計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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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價格訂價成數外，包括實際發行價格及實際每股轉換價格、

發行股數、發行張數、實際發行條件及轉換辦法、私募金額、增

資基準日、計劃項目、預計進度、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

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因主管機關之指示修正或因客觀環

境、市場條件變更而有所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之。 

(五) 為配合辦理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擬提請 111 年股東常會通過

本私募案，並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商議、簽署及

交付一切有關發行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契約或文件，並為本公司

辦理一切有關發行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所需事宜。上述未盡事宜，

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3,156,161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2,649,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9,172,915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5,207,898 權) 

90.77% 

反對權數 795,471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95,471 權) 

1.84%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3,187,775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032,356 權) 

7.3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10 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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